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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88280� � � � � � � � �证券简称：精进电动 公告编号：2025-001

精进电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减持计划完成暨减持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

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前，股东VV� Cleantech� (HK)� Limited（以下简称“VV� Cleantech” ）持有公司

23,458,808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97%；股东蔚度（嘉兴）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蔚度

嘉兴” ）持公司股份11,283,652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91%。上述股东为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34,

742,46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5.89%。 上述股份均来源于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前取得的股份，并于2022年10月27日起上市流通。

● 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情况

公司于2024年11月23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官网（www.sse.com.cn）披露了《精进电动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2024-044）。 因自身经营及资金需求，股东VV� Cleantech及其

一致行动人蔚度嘉兴拟计划通过大宗交易方式或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合计减持股份数量不超过5,252,973

股，减持股份比例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0.89%。

近日，公司收到股东VV� Cleantech及其一致行动人蔚度嘉兴出具的《减持股份进展结果告知函》，截

至2025年1月3日，股东VV� Cleantech及其一致行动人蔚度嘉兴已通过大宗交易及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公司

股份5,252,973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89%，本次减持计划已实施完毕。

一、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VV�Cleantech 5%以下股东 23,458,808 3.9745% IPO前取得：23,458,808股

蔚度嘉兴 5%以下股东 11,283,652 1.9117% IPO前取得：11,283,652股

上述减持主体存在一致行动人：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一致行动关系形成原因

第一组

VV�Cleantech 23,458,808 3.9745%

Jeffrey� Chien� Chuen� Chi （季 淳 钧 ） 为 VV�

Cleantech唯一董事， 同时Jeffrey�Chien�Chuen�Chi

（季淳钧）为樟树市伟高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执行

董事，樟树市伟高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为蔚度嘉兴执

行事务合伙人樟树市锦钧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的执行事务合伙人

蔚度嘉兴 11,283,652 1.9117%

Jeffrey� Chien� Chuen� Chi （季 淳 钧 ） 为 VV�

Cleantech唯一董事， 同时Jeffrey�Chien�Chuen�Chi

（季淳钧）为樟树市伟高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执行

董事，樟树市伟高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为蔚度嘉兴执

行事务合伙人樟树市锦钧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的执行事务合伙人

合计 34,742,460 5.8863% 一

二、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一）股东因以下事项披露减持计划实施结果：

减持计划实施完毕

股东名称

减持数量

（股）

减持比例 减持期间 减持方式

减持价格区间

（元/股）

减持总金额

（元）

减持完成情况

当前持股数

量（股）

当前持

股比例

VV�

Cleantech

2,360,

887

0.4000%

2024/12/16～

2024/12/27

集中竞价

交易、大

宗交易

4.52－5.27 11,805,732.46 已完成

21,097,

921

3.5746%

蔚度嘉兴

2,892,

086

0.4900%

2024/12/16～

2025/1/3

集中竞价

交易、大

宗交易

4.26－5.71 14,897,378.56 已完成 8,391,566 1.4218%

（二）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减持时间区间届满，是否未实施减持 □未实施 √已实施

（四）实际减持是否未达到减持计划最低减持数量（比例） □未达到 √已达到

（五）是否提前终止减持计划 □是 √否

特此公告。

精进电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月4日

证券代码：688373� �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盟科药业 公告编号：2025-001

上海盟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自愿披露关于MRX-5临床试验申请获得批准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上海盟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近日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签发的关于MRX-5

片用于治疗对本品敏感的非结核分枝杆菌引起的感染的《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

考虑到新药研发风险大、投入高、周期长，尚需开展系列临床研究并报请相应的监管机构审批通过后方

可上市，其临床研究进度、研究结果及后续能否获批上市均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公司将严格按有关规定，

及时对后续进展情况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潜在的投资风险。

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药品的批准情况

药品名称：MRX-5片

申请人：上海盟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受理号：CXHL2401055

通知书编号：2024LP03026

申请的适应症：拟用于治疗对本品敏感的非结核分枝杆菌（non-tuberculous� Mycobacteria，以下简

称“NTM” ）引起的感染

审批结论：MRX-5片临床试验申请符合药品注册的有关要求，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同意公司开展本

品临床试验

二、药品的其他相关情况

MRX-5是一种新型苯并硼唑类抗生素，拟用于治疗分枝杆菌属，特别是由NTM引起的感染。非结核分

枝杆菌种类繁多，NTM病的发病率和患病率持续增长。 目前NTM感染的治疗主要依赖于多种抗生素的多

药联合治疗，药物治疗的疗程长，且传统药物存在普遍的药物耐药、疗效不佳、不良反应多等问题。 MRX-5

属于新型治疗NTM感染新药，对常见的NTM具有良好的抗菌活性，且在动物试验和人体试验中显示出良

好的安全性和药代动力学特性。此外，该药物具有相互作用少、不易耐药、可口服的特点，使其适用于长期服

用以治疗这一类感染。

MRX-5已完成澳大利亚I期临床试验，并达到预期目标，具体详见公司于2024年10月25日在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发布的《上海盟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自愿披露关于MRX-5澳大利亚I期临床试验结果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4-034）。 此外，MRX-5已于2024年12月获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授予孤儿药

资格认定。

本次拟开展的是评估中国健康受试者单次和多次口服MRX-5片和非结核分枝杆菌感染患者口服

MRX-5片的安全性、耐受性和药代动力学特征，以及患者中早期杀菌活性、初步有效性的随机、剂量递增、

安慰剂对照的I期临床试验。

未来，公司将探索包含MRX-5的全口服治疗策略，旨在为NTM感染的患者提供更安全、更高效的治疗

选择。

三、风险提示

考虑到新药研发风险大、投入高、周期长，尚需开展系列临床研究并报请相应监管机构审批通过后方可

上市，其临床研究进度、研究结果及后续能否获批上市均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对公司未来业务开拓和经营

业绩的影响存在不确定性，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公司将严格按照当地相关规定开展临床试验，并根据

法规要求及时对后续进展情况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上海盟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月4日

证券代码：603676� � � � � � � � � �证券简称：卫信康 公告编号：2025-001

西藏卫信康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西藏证监局行政监管措施决定的整改报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西藏卫信康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及相关责任人于2024年12月23日收到西藏证监局

出具的《关于对西藏卫信康医药股份有限公司采取责令改正措施的决定》(﹝2024﹞30号)和《关于对冯涛采

取监管谈话措施的决定》(﹝2024﹞31号)(以下简称“《决定书》” )。 收到《决定书》后，公司及时披露了《西

藏卫信康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及相关责任人收到西藏证监局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4-056）。

针对《决定书》提出的相关问题，公司高度重视，并对《决定书》所涉事项进行了全面梳理和深入分析，

结合公司实际情况认真进行整改。 现将具体整改情况报告如下：

一、责令整改事项

公司于2020年4月将4,900万元闲置募集资金用于购买银行大额存单， 未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不符合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证监会公告(2012)44号)第七条的

规定，违反了《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40号)第二条第一款的规定。

二、整改措施

1、购买银行大额存单情况

履行的审议程序：公司于2019年8月13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及子公司在不影响公司募投项

目正常实施进度的情况下，使用最高额度不超过人民币1.55亿元的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

于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有保本约定的理财产品，单项理财产品期限最长不超过12个月，在上述额度内，资金

可滚动使用，并授权董事长行使该项投资决策权并签署相关合同文件。 该决议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

个月之内有效。 该议案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理财产品基本情况：

受托方名称 产品类型 产品名称

金额

（万元）

预计年化收

益率

产品期限

（天）

产品

起息日

产品

到期日

是否构成关

联交易

交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北京上地支

行

定期存款

交 通 银 行

2020年第 13

期企业大额

存单

4,900 1.672% 30

2020年4月16

日

2020年5月16

日

否

理财产品赎回情况：已于2020年5月16日到期一次还本付息赎回。

目前，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已按计划使用完毕，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已全部注销。

2、加强募集资金使用的信息披露合规性。 公司进一步完善募集资金使用的内部审批流程，同时细化募

集资金使用相关的内部信息报送操作流程，严格审批程序。对募集资金的使用，加强事前预防、事中监控，强

化募集资金使用的审批报告责任制，进一步强调相关人员对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执行及监督责任。

3、提高规范运作意识。公司组织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涉及募集资金管理相关岗位人员认真学

习《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等公司内部管理制度，强调募集资金管

理和使用的规范性，提升募集资金管理、使用方面的信息披露合规意识，提升公司规范运作水平和信息披露

质量，避免此类事件再次发生。

三、整改总结及持续整改计划

本次西藏证监局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为公司进一步强化内部控制管理、提高信息披露质量等方面起到

了重要的指导和推动作用。 针对《决定书》所提出的问题，公司及相关责任人进行了深刻反思，严格落实整

改措施，后续将长期规范运作，杜绝类似事件再次发生。

公司将以此次整改为契机，深刻汲取教训，持续加强相关责任人员对相关法律法规的学习，持续加强内

部管理，强化公司董监高及相关主要业务人员信息披露的责任意识，切实提高规范运作水平，完善信息披露

管理体系，推动公司规范、持续、高质量发展，切实维护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特此公告。

西藏卫信康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月4日

证券代码：600482� � � � � � � � � �证券简称：中国动力 公告编号：2025-002

债券代码：110808� � � � � � � � � �债券简称：动力定02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资产重组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本次交易的基本情况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动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动力” 或“公司” ）拟通过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及支付现金的方式向中国船舶工业集团有限公司购买其持有的中船柴油机有限公司16.5136%股权， 并发

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配套资金（以下简称“本次交易” ）。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预计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本次交

易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人变更。

二、本次交易进展情况

经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证券（证券简称：中国动力，证券代码：600482）及可转换公司债券（证

券简称：动力定01、动力定02，债券代码：110807、110808）自2024年10月28日（星期一）开市起开始停牌，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10月26日披露的《关于筹划资产重组停牌公告》（公告编号：2024-066）。

2024年11月2日，公司披露了《关于筹划资产重组停牌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71），为维

护投资者利益，为维护投资者利益，避免公司股价异常波动，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公司证券及

可转换公司债券继续停牌。

2024年11月8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了《关于公司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及支付现

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案》及与本次交易相关的预案/议案（以下简称“交易预

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及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的相关公告。经向上海证券交易

所申请，公司股票及可转换公司债券于2024年11月11日（星期一）开市起复牌。

2024年12月7日，公司披露了《关于资产重组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84）。

自本次交易预案披露以来，公司及相关各方积极稳步推进相关尽职调查、审计、估值等各项工作，目前

评估机构已结束现场工作，开始编制本次交易相关文件。下一步，公司将在相关尽职调查、审计、估值等相关

工作完成后，再次召开董事会审议本次交易的相关事项，并由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审议上述议案及其他与

本次交易相关的议案。

三、风险提示

本次交易尚需履行必要的内部决策程序，并需经有权监管机构批准后方可正式实施，能否实施尚存在

较大不确定性，公司于2024年11月9日披露的交易预案中详细披露了本次交易可能存在的风险因素及尚需

履行的程序。

根据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6号一一重大资

产重组（2023年修订）》的相关规定，公司将在交易预案披露后至发出召开股东大会通知前，每30日就本次

交易的最新相关进展情况予以公告。

有关信息均以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的公告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后续公告并注意投资风

险。

特此公告。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一月四日

证券代码：605567� � � � � � � � �证券简称：春雪食品 公告编号：2025-007

春雪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东减持股份结果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

春雪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40名自然人股东减持前持股情况，详见本公告“一、

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

● 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情况

2024年11月5日，公司披露《春雪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东减持股份计划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4-062）， 公司部分自然人股东因需偿还证券非交易过户缴纳税费而发生的个人借款和银行贷款到期

金额较大，故仅能依靠减持部分股份。

截至2024年12月31日，本次减持计划的减持时间区间届满，公司40名自然人股东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

式减持其各自通过证券非交易过户方式取得的公司股份合计1,934,821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9674%，通过

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其各自通过证券非交易过户方式取得的公司股份合计3,522,407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1.7612%。

一、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刘贵贤 5%以下股东 695,896 0.3479%

其他方式取得：513,821股

集中竞价交易取得：182,075股

冯长兴 5%以下股东 890,898 0.4454%

其他方式取得：813,798股

集中竞价交易取得：77,100股

李玉强 5%以下股东 242,600 0.1213% 其他方式取得：242,600股

张京理 5%以下股东 432,273 0.2161% 其他方式取得：432,273股

于建辉 5%以下股东 741,000 0.3705% 其他方式取得：741,000股

王振才 5%以下股东 351,163 0.1756% 其他方式取得：351,163股

李翠玲 5%以下股东 353,063 0.1765% 其他方式取得：353,063股

姜冬梅 5%以下股东 83,463 0.0417%

其他方式取得：83,263股

集中竞价交易取得：200股

戴国兵 5%以下股东 256,163 0.1281% 其他方式取得：256,163股

徐春 5%以下股东 376,763 0.1884% 其他方式取得：376,763股

王俊丽 5%以下股东 281,000 0.1405%

其他方式取得：264,000股

集中竞价交易取得：17,000股

黄鲁 5%以下股东 330,363 0.1652% 其他方式取得：330,363股

姜鸿 5%以下股东 403,063 0.2015% 其他方式取得：403,063股

宋永波 5%以下股东 152,401 0.0762% 其他方式取得：152,401股

吕永波 5%以下股东 139,501 0.0698% 其他方式取得：139,501股

王晓芳 5%以下股东 126,701 0.0634% 其他方式取得：126,701股

董桂平 5%以下股东 175,532 0.0878% 其他方式取得：175,532股

辛占元 5%以下股东 126,585 0.0633% 其他方式取得：126,585股

盖希峰 5%以下股东 168,192 0.0841% 其他方式取得：168,192股

初成利 5%以下股东 126,592 0.0633% 其他方式取得：126,592股

李安娜 5%以下股东 213,753 0.1069% 其他方式取得：213,753股

隋强 5%以下股东 84,319 0.0422% 其他方式取得：84,319股

韩卫东 5%以下股东 111,456 0.0557%

其他方式取得：98,956股

集中竞价交易取得：12,500股

潘伟健 5%以下股东 91,356 0.0457% 其他方式取得：91,356股

王克祝 5%以下股东 1,766,036 0.8830% 其他方式取得：1,766,036股

朱杰鹏 5%以下股东 797,234 0.3986% 其他方式取得：797,234股

杨丽娜 5%以下股东 249,663 0.1248%

其他方式取得：180,963股

集中竞价交易取得：68,700股

赵法智 5%以下股东 351,163 0.1756% 其他方式取得：351,163股

宋文芝 5%以下股东 214,101 0.1071% 其他方式取得：214,101股

王磊 5%以下股东 264,693 0.1323%

其他方式取得：255,293股

集中竞价交易取得：9,400股

代龙军 5%以下股东 175,392 0.0877% 其他方式取得：175,392股

姜红梅 5%以下股东 312,713 0.1564% 其他方式取得：312,713股

黄东东 5%以下股东 375,000 0.1875% 其他方式取得：375,000股

李伟志 5%以下股东 253,300 0.1267%

其他方式取得：250,000股

集中竞价交易取得：3,300股

徐淑芹 5%以下股东 75,000 0.0375% 其他方式取得：75,000股

郑会民 5%以下股东 132,400 0.0662%

其他方式取得：35,000股

集中竞价交易取得：97,400股

董锦晓 5%以下股东 225,000 0.1125% 其他方式取得：225,000股

吕高峰 5%以下股东 69,000 0.0345%

其他方式取得：55,000股

集中竞价交易取得：14,000股

杜京武 5%以下股东 75,000 0.0375% 其他方式取得：75,000股

王成强 5%以下股东 75,000 0.0375% 其他方式取得：75,000股

注：1、刘贵贤、冯长兴、李玉强、张京理、于建辉、王振才、李翠玲、姜冬梅、戴国兵、徐春、王俊丽、黄鲁、姜

鸿、宋永波、吕永波、王晓芳、董桂平、辛占元、盖希峰、初成利、李安娜、隋强、韩卫东、潘伟健、朱杰鹏、杨丽

娜、赵法智、宋文芝、代龙军“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中“其他方式取得” 是指：莱阳市同利投资中心（有限合

伙）解散，通过证券非交易过户方式取得。

2、黄东东、李伟志、徐淑芹、郑会民、董锦晓、吕高峰、杜京武、王成强“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中“其他方

式取得” 是指：莱阳市春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解散，通过证券非交易过户方式取得。

3、王克祝、姜红梅、王磊“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中“其他方式取得” 是指：莱阳市同利投资中心（有限合

伙）解散，通过证券非交易过户方式分别取得的1711836股、40113股、201093股；莱阳市春华投资中心（有

限合伙）解散，通过证券非交易过户方式分别取得的54200股、272600股、54200股。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一)股东因以下事项披露减持计划实施结果：

披露的减持时间区间届满

股东名

称

减持数量

（股）

减持比

例

减持期间 减持方式

减持价格区间

（元/股）

减持总金额

（元）

减持完成

情况

当前持股数

量（股）

当前持股

比例

刘贵贤 213,821 0.1069%

2024/11/26～

2024/11/26

集中竞价交

易

8.92－9.07 1,932,965.00 已完成 301,400 0.1507%

冯长兴 232,800 0.1164%

2024/11/29～

2024/11/29

集中竞价交

易

9.29－9.30 2,164,840.00 已完成 1,000 0.0005%

李玉强 155,200 0.0776%

2024/11/26～

2024/11/28

集中竞价交

易

9.00－9.14 1,407,028.00 已完成 147,400 0.0737%

张京理 432,273 0.2161%

2024/11/25～

2024/11/25

大宗交易 8.79－8.79 3,799,679.67 已完成 0 0.0000%

于建辉 300,000 0.1500%

2024/11/18～

2024/11/18

大宗交易 8.48－8.48 2,544,000.00 已完成 441,000 0.2205%

王振才 51,700 0.0259%

2024/11/26～

2024/11/26

集中竞价交

易

8.99－8.99 464,783.00 已完成 299,463 0.1497%

李翠玲 51,700 0.0259%

2024/11/26～

2024/12/10

集中竞价交

易

8.95－10.48 472,495.00 已完成 301,363 0.1507%

姜冬梅 25,300 0.0127%

2024/12/10～

2024/12/12

集中竞价交

易

10.18－10.80 263,440.00 已完成 58,163 0.0291%

戴国兵 51,700 0.0259%

2024/11/28～

2024/12/10

集中竞价交

易

9.12－10.48 487,309.00 已完成 204,463 0.1022%

徐春 51,700 0.0259%

2024/12/31～

2024/12/31

集中竞价交

易

8.91－8.91 460,647.00 已完成 325,063 0.1625%

王俊丽 51,700 0.0259%

2024/11/26～

2024/12/12

集中竞价交

易

8.96－10.70 519,690.00 已完成 212,300 0.1062%

黄鲁 0 0%

2024/11/26～

2024/12/31

集中竞价交

易

0－0 0 已完成 330,363 0.1652%

姜鸿 51,700 0.0259%

2024/11/29～

2024/12/31

集中竞价交

易

8.88－9.38 468,396.00 已完成 41,363 0.0207%

宋永波 25,900 0.0130%

2024/11/26～

2024/11/26

集中竞价交

易

8.91－8.93 231,069.00 已完成 126,501 0.0633%

吕永波 25,900 0.0130%

2024/11/28～

2024/12/10

集中竞价交

易

9.20－10.48 249,682.00 已完成 113,601 0.0568%

王晓芳 25,900 0.0130%

2024/11/26～

2024/11/26

集中竞价交

易

8.98－8.98 232,582.00 已完成 100,801 0.0504%

董桂平 25,900 0.0130%

2024/12/16～

2024/12/16

集中竞价交

易

10.47－10.47 271,173.00 已完成 149,632 0.0748%

辛占元 25,900 0.0130%

2024/12/10～

2024/12/10

集中竞价交

易

10.48－10.48 271,432.00 已完成 100,685 0.0503%

盖希峰 25,900 0.0130%

2024/11/26～

2024/12/12

集中竞价交

易

8.88－11.00 238,678.00 已完成 142,292 0.0711%

初成利 25,900 0.0130%

2024/11/26～

2024/11/28

集中竞价交

易

9.06－9.15 236,454.00 已完成 100,692 0.0503%

李安娜 25,800 0.0129%

2024/12/10～

2024/12/31

集中竞价交

易

8.85－11.00 253,354.00 已完成 191,453 0.0957%

隋强 15,500 0.0078%

2024/12/10～

2024/12/10

集中竞价交

易

10.48－10.48 162,440.00 已完成 68,819 0.0344%

韩卫东 8,500 0.0043%

2024/12/13～

2024/12/13

集中竞价交

易

11.11－11.11 94,435.00 已完成 102,956 0.0515%

潘伟健 15,500 0.0078%

2024/11/26～

2024/11/26

集中竞价交

易

8.98－8.98 139,190.00 已完成 75,856 0.0379%

王克祝 206,900 0.1035%

2024/12/10～

2024/12/10

集中竞价交

易

10.48－10.48 2,168,312.00 已完成 0 0%

朱杰鹏 52,000 0.0260%

2024/11/26～

2024/12/16

集中竞价交

易

8.91－11.04 506,760.00 已完成 745,234 0.3726%

杨丽娜 51,700 0.0259%

2024/12/2 ～

2024/12/4

集中竞价交

易

9.40－9.90 493,420.00 已完成 226,263 0.1131%

赵法智 51,700 0.0259%

2024/12/10～

2024/12/10

集中竞价交

易

10.48－10.48 541,816.00 已完成 299,463 0.1497%

宋文芝 7,000 0.0035%

2024/12/5 ～

2024/12/12

集中竞价交

易

9.40－10.50 71,648.00 已完成 207,101 0.1036%

王磊 67,100 0.0336%

2024/12/10～

2024/12/10

集中竞价交

易

10.48－10.48 703,208.00 已完成 267,993 0.1340%

代龙军 25,900 0.0130%

2024/11/29～

2024/12/10

集中竞价交

易

9.35－10.48 255,232.00 已完成 149,492 0.0747%

姜红梅 100,000 0.0500%

2024/12/2 ～

2024/12/10

集中竞价交

易

9.50－10.48 999,000.00 已完成 212,713 0.1064%

黄东东 30,000 0.0150%

2024/12/10～

2024/12/10

集中竞价交

易

10.48－10.48 314,400.00 已完成 345,000 0.1725%

李伟志 0 0%

2024/11/8 ～

2024/12/31

集中竞价交

易

0－0 0.00 已完成 250,300 0.1252%

徐淑芹 41,200 0.0206%

2024/11/28～

2024/11/28

集中竞价交

易

9.06－9.06 373,272.00 已完成 33,800 0.0169%

郑会民 35,000 0.0175%

2024/11/28～

2024/11/28

集中竞价交

易

9.11－9.11 318,850.00 已完成 58,600 0.0293%

董锦晓 0 0%

2024/11/8 ～

2024/12/31

集中竞价交

易

0－0 0.00 已完成 225,000 0.1125%

吕高峰 41,200 0.0206%

2024/11/29～

2024/11/29

集中竞价交

易

9.23－9.23 380,276.00 已完成 17,200 0.0086%

杜京武 0 0%

2024/11/8 ～

2024/12/31

集中竞价交

易

0－0 0.00 已完成 75,000 0.0375%

王成强 41,200 0.0206%

2024/11/8 ～

2024/11/8

集中竞价交

易

8.95－8.97 369,017.00 已完成 33,800 0.0169%

注：1、上表“减持数量（股）” 栏，减持股份为莱阳市同利投资中心（有限合伙）解散或莱阳市春华投资

中心（有限合伙）解散各股东通过证券非交易过户方式取得的股份，依据相关规定及监管要求，应当予以披

露。 2、上表“当前持股数量（股）” ，截至日期为2024年12月31日。其中个别股东持股数量相对发生变动，系

个人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买入公司股份或卖出自行购入的公司股份。 3、除上表列示外，股东通过大宗交

易方式减持非交易过户取得的股份情况如下：①2024年11月19日，刘贵贤通过大宗交易减持30万股，减持

价格8.67元/股，减持总金额260.10万元。 ②2024年11月28日，冯长兴通过大宗交易减持58.0998万股，减持

价格9.13元/股，减持总金额530.451174万元。③2024年11月20日，姜鸿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35万股，减持

价格8.86元/股，减持总金额310.10万元。 ④2024年11月18日至2024年11月22日，王克祝通过大宗交易减持

155.9136万股，减持价格8.00-8.19元/股，减持总金额1,256.2898万元。

(二)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减持时间区间届满，是否未实施减持 □未实施 √已实施

(四)实际减持是否未达到减持计划最低减持数量（比例） □未达到 √已达到

(五)是否提前终止减持计划 □是 √否

特此公告。

春雪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月4日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部分

ETF调整替代金额处理程序的公告

为更好地满足投资者需求、维护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基金管理

人” ）经与各基金托管人协商一致，决定自2025年1月6日起对旗下部分ETF调整替代金额的处理程序，并

相应修订招募说明书相关条款。 具体事项公告如下：

一、适用基金范围

基金名称 基金简称 基金代码 基金托管人

上证180金融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金融ETF 510230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国泰中证生物医药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

基金

生物医药ETF 512290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国泰CES半导体芯片行业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

券投资基金

芯片ETF 512760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国泰中证全指证券公司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

投资基金

证券ETF 51288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国泰中证军工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军工ETF 51266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国泰沪深300增强策略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

投资基金

300增强ETF 56130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国泰中证全指通信设备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

投资基金

通信ETF 51588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国泰中证钢铁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钢铁ETF 515210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国泰中证沪港深创新药产业交易型开放式指数

证券投资基金

创新药沪深港ETF 517110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国泰中证全指家用电器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

投资基金

家电ETF 159996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

国泰中证新能源汽车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

资基金

新能源车ETF 159806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

国泰中证动漫游戏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

基金

游戏ETF 516010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

二、招募说明书修订

1、上证180金融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修订如下：

十、基金份额的申购与赎回

（七）申购赎回清单的内容与格式

修订前 修订后

3、现金替代相关内容

（2）可以现金替代

③替代金额的处理程序

……

T+2日后第1个市场交易日（若在特例情况下，则为T日起第21

个交易日），基金管理人将应退款和补款的明细数据发送给申购赎

回代理券商和基金托管人， 相关款项的清算交收将于此后3个工作

日内完成。

3、现金替代相关内容

（2）可以现金替代

③替代金额的处理程序

……

T+2日后第1个市场交易日（若在特例情况下，则为T日起第21

个交易日）内，基金管理人将应退款和补款的明细数据发送给申购

赎回代理券商和基金托管人， 相关款项的清算交收将于此后3个工

作日内完成。

2、国泰中证生物医药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修订如下：

第十部分基金份额的申购与赎回

七、申购赎回清单的内容与格式

修订前 修订后

3、现金替代相关内容

1）可以现金替代

③替代金额的处理程序

……

T+2日后第1个工作日（若在特例情况下，则为T日起第21个交

易日），基金管理人将应退款和补款的明细及汇总数据发送给相关

申购赎回代理券商和基金托管人， 相关款项的清算交收将于此后3

个工作日内完成。

……

3）退补现金替代

③替代金额的处理程序

……

T+2日后第1个工作日（若在特例情况下，则为T日起第21个交

易日），基金管理人将应退款和补款的明细数据发送给相关申购赎

回代理券商和基金托管人， 相关款项的清算交收将于此后3个工作

日内完成。

3、现金替代相关内容

1）可以现金替代

③替代金额的处理程序

……

T+2日后第1个工作日（若在特例情况下，则为T日起第21个交

易日）内，基金管理人将应退款和补款的明细及汇总数据发送给相

关申购赎回代理券商和基金托管人，相关款项的清算交收将于此后

3个工作日内完成。

……

3）退补现金替代

③替代金额的处理程序

……

T+2日后第1个工作日（若在特例情况下，则为T日起第21个交

易日）内，基金管理人将应退款和补款的明细数据发送给相关申购

赎回代理券商和基金托管人， 相关款项的清算交收将于此后3个工

作日内完成。

3、国泰CES半导体芯片行业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修订如下：

第十部分基金份额的申购与赎回

七、申购赎回清单的内容与格式

修订前 修订后

3、现金替代相关内容

1）可以现金替代

③替代金额的处理程序

……

T+2日后第1个工作日（若在特例情况下，则为T日起第21个交

易日），基金管理人将应退款和补款的明细及汇总数据发送给相关

申购赎回代理券商和基金托管人， 相关款项的清算交收将于此后3

个工作日内完成。

……

3）退补现金替代

③替代金额的处理程序

……

T+2日后第1个工作日（若在特例情况下，则为T日起第21个交

易日），基金管理人将应退款和补款的明细数据发送给相关申购赎

回代理券商和基金托管人， 相关款项的清算交收将于此后3个工作

日内完成。

3、现金替代相关内容

1）可以现金替代

③替代金额的处理程序

……

T+2日后第1个工作日（若在特例情况下，则为T日起第21个交

易日）内，基金管理人将应退款和补款的明细及汇总数据发送给相

关申购赎回代理券商和基金托管人，相关款项的清算交收将于此后

3个工作日内完成。

……

3）退补现金替代

③替代金额的处理程序

……

T+2日后第1个工作日（若在特例情况下，则为T日起第21个交

易日）内，基金管理人将应退款和补款的明细数据发送给相关申购

赎回代理券商和基金托管人， 相关款项的清算交收将于此后3个工

作日内完成。

4、国泰中证全指证券公司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修订如下：

第十部分基金份额的申购与赎回

七、申购赎回清单的内容与格式

修订前 修订后

3、现金替代相关内容

1）可以现金替代

③替代金额的处理程序

……

T+2日后第1个工作日（若在特例情况下，则为T日起第21个交

易日），基金管理人将应退款和补款的明细及汇总数据发送给相关

申购赎回代理券商和基金托管人， 相关款项的清算交收将于此后3

个工作日内完成。

……

3）退补现金替代

③替代金额的处理程序

……

T+2日后第1个工作日（若在特例情况下，则为T日起第21个交

易日），基金管理人将应退款和补款的明细数据发送给相关申购赎

回代理券商和基金托管人， 相关款项的清算交收将于此后3个工作

日内完成。

3、现金替代相关内容

1）可以现金替代

③替代金额的处理程序

……

T+2日后第1个工作日（若在特例情况下，则为T日起第21个交

易日）内，基金管理人将应退款和补款的明细及汇总数据发送给相

关申购赎回代理券商和基金托管人，相关款项的清算交收将于此后

3个工作日内完成。

……

3）退补现金替代

③替代金额的处理程序

……

T+2日后第1个工作日（若在特例情况下，则为T日起第21个交

易日）内，基金管理人将应退款和补款的明细数据发送给相关申购

赎回代理券商和基金托管人， 相关款项的清算交收将于此后3个工

作日内完成。

5、国泰中证军工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修订如下：

第十部分基金份额的申购与赎回

七、申购赎回清单的内容与格式

修订前 修订后

3、现金替代相关内容

1）可以现金替代

③替代金额的处理程序

……

T+2日后第1个工作日（若在特例情况下，则为T日起第21个交

易日），基金管理人将应退款和补款的明细及汇总数据发送给相关

申购赎回代理券商和基金托管人， 相关款项的清算交收将于此后3

个工作日内完成。

……

3）退补现金替代

③替代金额的处理程序

……

T+2日后第1个工作日（若在特例情况下，则为T日起第21个交

易日），基金管理人将应退款和补款的明细数据发送给相关申购赎

回代理券商和基金托管人， 相关款项的清算交收将于此后3个工作

日内完成。

3、现金替代相关内容

1）可以现金替代

③替代金额的处理程序

……

T+2日后第1个工作日（若在特例情况下，则为T日起第21个交

易日）内，基金管理人将应退款和补款的明细及汇总数据发送给相

关申购赎回代理券商和基金托管人，相关款项的清算交收将于此后

3个工作日内完成。

……

3）退补现金替代

③替代金额的处理程序

……

T+2日后第1个工作日（若在特例情况下，则为T日起第21个交

易日）内，基金管理人将应退款和补款的明细数据发送给相关申购

赎回代理券商和基金托管人， 相关款项的清算交收将于此后3个工

作日内完成。

6、国泰沪深300增强策略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修订如下：

第十部分基金份额的申购与赎回

七、申购赎回清单的内容与格式

修订前 修订后

3、现金替代相关内容

1）可以现金替代

③替代金额的处理程序

……

T+2日后第1个工作日（若在特例情况下，则为T日起第21个交

易日），基金管理人将应退款和补款的明细及汇总数据发送给相关

申购赎回代理券商和基金托管人， 相关款项的清算交收将于此后3

个工作日内完成。

……

3）退补现金替代

③替代金额的处理程序

……

T+2日后第1个工作日（若在特例情况下，则为T日起第21个交

易日），基金管理人将应退款和补款的明细数据发送给相关申购赎

回代理券商和基金托管人， 相关款项的清算交收将于此后3个工作

日内完成。

3、现金替代相关内容

1）可以现金替代

③替代金额的处理程序

……

T+2日后第1个工作日（若在特例情况下，则为T日起第21个交

易日）内，基金管理人将应退款和补款的明细及汇总数据发送给相

关申购赎回代理券商和基金托管人，相关款项的清算交收将于此后

3个工作日内完成。

……

3）退补现金替代

③替代金额的处理程序

……

T+2日后第1个工作日（若在特例情况下，则为T日起第21个交

易日）内，基金管理人将应退款和补款的明细数据发送给相关申购

赎回代理券商和基金托管人， 相关款项的清算交收将于此后3个工

作日内完成。

7、国泰中证全指通信设备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修订如下：

第十部分基金份额的申购与赎回

七、申购赎回清单的内容与格式

修订前 修订后

3、现金替代相关内容

1）可以现金替代

③替代金额的处理程序

……

T+2日后第1个工作日（若在特例情况下，则为T日起第21个交

易日），基金管理人将应退款和补款的明细及汇总数据发送给相关

申购赎回代理券商和基金托管人， 相关款项的清算交收将于此后3

个工作日内完成。

……

3）退补现金替代

③替代金额的处理程序

……

T+2日后第1个工作日（若在特例情况下，则为T日起第21个交

易日），基金管理人将应退款和补款的明细数据发送给相关申购赎

回代理券商和基金托管人， 相关款项的清算交收将于此后3个工作

日内完成。

3、现金替代相关内容

1）可以现金替代

③替代金额的处理程序

……

T+2日后第1个工作日（若在特例情况下，则为T日起第21个交

易日）内，基金管理人将应退款和补款的明细及汇总数据发送给相

关申购赎回代理券商和基金托管人，相关款项的清算交收将于此后

3个工作日内完成。

……

3）退补现金替代

③替代金额的处理程序

……

T+2日后第1个工作日（若在特例情况下，则为T日起第21个交

易日）内，基金管理人将应退款和补款的明细数据发送给相关申购

赎回代理券商和基金托管人， 相关款项的清算交收将于此后3个工

作日内完成。

8、国泰中证钢铁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修订如下：

第十部分基金份额的申购与赎回

七、申购赎回清单的内容与格式

修订前 修订后

3、现金替代相关内容

1）可以现金替代

③替代金额的处理程序

……

T+2日后第1个工作日（若在特例情况下，则为T日起第21个交

易日），基金管理人将应退款和补款的明细及汇总数据发送给相关

申购赎回代理券商和基金托管人， 相关款项的清算交收将于此后3

个工作日内完成。

……

3）退补现金替代

③替代金额的处理程序

……

T+2日后第1个工作日（若在特例情况下，则为T日起第21个交

易日），基金管理人将应退款和补款的明细数据发送给相关申购赎

回代理券商和基金托管人， 相关款项的清算交收将于此后3个工作

日内完成。

3、现金替代相关内容

1）可以现金替代

③替代金额的处理程序

……

T+2日后第1个工作日（若在特例情况下，则为T日起第21个交

易日）内，基金管理人将应退款和补款的明细及汇总数据发送给相

关申购赎回代理券商和基金托管人，相关款项的清算交收将于此后

3个工作日内完成。

……

3）退补现金替代

③替代金额的处理程序

……

T+2日后第1个工作日（若在特例情况下，则为T日起第21个交

易日）内，基金管理人将应退款和补款的明细数据发送给相关申购

赎回代理券商和基金托管人， 相关款项的清算交收将于此后3个工

作日内完成。

9、国泰中证沪港深创新药产业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修订如下：

第十部分基金份额的申购与赎回

七、申购赎回清单的内容与格式

修订前 修订后

3、现金替代相关内容

（1）可以现金替代

③替代金额的处理程序

……

T+2日后第1个工作日（若在特例情况下，则为T日起第21个交

易日），基金管理人将应退款和补款的明细及汇总数据发送给相关

申购赎回代理券商和基金托管人， 相关款项的清算交收将于此后3

个工作日内完成。

……

（3）退补现金替代

1）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的退补现金替代

②替代金额的处理程序

……

T+2日后第1个工作日（若在特例情况下，则为T日起第21个交

易日），基金管理人将应退款和补款的明细数据发送给相关申购赎

回代理券商和基金托管人， 相关款项的清算交收将于此后3个工作

日内完成。

3、现金替代相关内容

（1）可以现金替代

③替代金额的处理程序

……

T+2日后第1个工作日（若在特例情况下，则为T日起第21个交

易日）内，基金管理人将应退款和补款的明细及汇总数据发送给相

关申购赎回代理券商和基金托管人，相关款项的清算交收将于此后

3个工作日内完成。

……

（3）退补现金替代

1）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的退补现金替代

②替代金额的处理程序

……

T+2日后第1个工作日（若在特例情况下，则为T日起第21个交

易日）内，基金管理人将应退款和补款的明细数据发送给相关申购

赎回代理券商和基金托管人， 相关款项的清算交收将于此后3个工

作日内完成。

10、国泰中证全指家用电器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修订如下：

第十部分基金份额的申购与赎回

修订前 修订后

一、实物申购赎回

（七）申购赎回清单的内容与格式

3、现金替代相关内容

（2）可以现金替代

3）替代金额的处理程序

……

T+3日后第1个工作日（若在特例情况下，则为T+1日起第21个

交易日），基金管理人将应退款和补款的明细数据发送给申购赎回

代理券商和基金托管人， 现金替代多退少补资金的清算和交收在

T+3日后2个工作日 （若在特例情况下， 则为T+1日起第22个交易

日）内完成，登记结算机构对此提供代收代付服务。

……

二、“深市股票实物申赎，沪市股票现金替代” 申购赎回

（七）申购赎回清单的内容与格式

4、现金替代相关内容

（2）可以现金替代

1）对于深市成份证券

③替代金额的处理程序

……

T+2日后第1个工作日（若在特例情况下，则为T日起第21个交

易日），基金管理人将应退款和补款的明细及汇总数据发送给相关

申购赎回代理机构和基金托管人， 相关款项的清算交收将于此后3

个工作日内完成。

……

2）对于沪市成份证券

③替代金额的处理程序

……

T+2日后第1个工作日（若在特例情况下，则为T日起第21个交

易日），基金管理人将应退款和补款的明细及汇总数据发送给相关

申购赎回代理机构和基金托管人， 相关款项的清算交收将于此后3

个工作日内完成。

一、实物申购赎回

（七）申购赎回清单的内容与格式

3、现金替代相关内容

（2）可以现金替代

3）替代金额的处理程序

……

T+3日后第1个工作日（若在特例情况下，则为T+1日起第21个

交易日）内，基金管理人将应退款和补款的明细数据发送给申购赎

回代理券商和基金托管人，现金替代多退少补资金的清算和交收在

T+3日后2个工作日 （若在特例情况下， 则为T+1日起第22个交易

日）内完成，登记结算机构对此提供代收代付服务。

……

二、“深市股票实物申赎，沪市股票现金替代” 申购赎回

（七）申购赎回清单的内容与格式

4、现金替代相关内容

（2）可以现金替代

1）对于深市成份证券

③替代金额的处理程序

……

T+2日后第1个工作日（若在特例情况下，则为T日起第21个交

易日）内，基金管理人将应退款和补款的明细及汇总数据发送给相

关申购赎回代理机构和基金托管人，相关款项的清算交收将于此后

3个工作日内完成。

……

2）对于沪市成份证券

③替代金额的处理程序

……

T+2日后第1个工作日（若在特例情况下，则为T日起第21个交

易日）内，基金管理人将应退款和补款的明细及汇总数据发送给相

关申购赎回代理机构和基金托管人，相关款项的清算交收将于此后

3个工作日内完成。

11、国泰中证新能源汽车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修订如下：

第十部分基金份额的申购与赎回

修订前 修订后

一、实物申购赎回

（七）申购赎回清单的内容与格式

3、现金替代相关内容

（2）可以现金替代

3）替代金额的处理程序

……

T+3日后第1个工作日（若在特例情况下，则为T+1日起第21个

交易日），基金管理人将应退款和补款的明细数据发送给申购赎回

代理券商和基金托管人， 现金替代多退少补资金的清算和交收在

T+3日后2个工作日 （若在特例情况下， 则为T+1日起第22个交易

日）内完成，登记结算机构对此提供代收代付服务。

……

二、“深市股票实物申赎，沪市股票现金替代” 申购赎回

（七）申购赎回清单的内容与格式

4、现金替代相关内容

（2）可以现金替代

1）对于深市成份证券

③替代金额的处理程序

……

T+2日后第1个工作日（若在特例情况下，则为T日起第21个交

易日），基金管理人将应退款和补款的明细及汇总数据发送给相关

申购赎回代理机构和基金托管人， 相关款项的清算交收将于此后3

个工作日内完成。

……

2）对于沪市成份证券

③替代金额的处理程序

……

T+2日后第1个工作日（若在特例情况下，则为T日起第21个交

易日），基金管理人将应退款和补款的明细及汇总数据发送给相关

申购赎回代理机构和基金托管人， 相关款项的清算交收将于此后3

个工作日内完成。

一、实物申购赎回

（七）申购赎回清单的内容与格式

3、现金替代相关内容

（2）可以现金替代

3）替代金额的处理程序

……

T+3日后第1个工作日（若在特例情况下，则为T+1日起第21个

交易日）内，基金管理人将应退款和补款的明细数据发送给申购赎

回代理券商和基金托管人，现金替代多退少补资金的清算和交收在

T+3日后2个工作日 （若在特例情况下， 则为T+1日起第22个交易

日）内完成，登记结算机构对此提供代收代付服务。

……

二、“深市股票实物申赎，沪市股票现金替代” 申购赎回

（七）申购赎回清单的内容与格式

4、现金替代相关内容

（2）可以现金替代

1）对于深市成份证券

③替代金额的处理程序

……

T+2日后第1个工作日（若在特例情况下，则为T日起第21个交

易日）内，基金管理人将应退款和补款的明细及汇总数据发送给相

关申购赎回代理机构和基金托管人，相关款项的清算交收将于此后

3个工作日内完成。

……

2）对于沪市成份证券

③替代金额的处理程序

……

T+2日后第1个工作日（若在特例情况下，则为T日起第21个交

易日）内，基金管理人将应退款和补款的明细及汇总数据发送给相

关申购赎回代理机构和基金托管人，相关款项的清算交收将于此后

3个工作日内完成。

12、国泰中证动漫游戏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修订如下：

第十部分基金份额的申购与赎回

七、申购赎回清单的内容与格式

修订前 修订后

3、现金替代相关内容

1）可以现金替代

③替代金额的处理程序

……

T+2日后第1个工作日（若在特例情况下，则为T日起第21个交

易日），基金管理人将应退款和补款的明细及汇总数据发送给相关

申购赎回代理券商和基金托管人， 相关款项的清算交收将于此后3

个工作日内完成。

……

3）退补现金替代

③替代金额的处理程序

……

T+2日后第1个工作日（若在特例情况下，则为T日起第21个交

易日），基金管理人将应退款和补款的明细数据发送给相关申购赎

回代理券商和基金托管人， 相关款项的清算交收将于此后3个工作

日内完成。

3、现金替代相关内容

1）可以现金替代

③替代金额的处理程序

……

T+2日后第1个工作日（若在特例情况下，则为T日起第21个交

易日）内，基金管理人将应退款和补款的明细及汇总数据发送给相

关申购赎回代理券商和基金托管人，相关款项的清算交收将于此后

3个工作日内完成。

……

3）退补现金替代

③替代金额的处理程序

……

T+2日后第1个工作日（若在特例情况下，则为T日起第21个交

易日）内，基金管理人将应退款和补款的明细数据发送给相关申购

赎回代理券商和基金托管人， 相关款项的清算交收将于此后3个工

作日内完成。

三、重要提示

1、本次调整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和基金合同的约定，对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无实质性不利影响，无

需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2、本公告仅对前述ETF调整替代金额的处理程序的事项予以说明。 投资人欲了解详细情况，请仔细阅

读刊登以上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及产品资料概要等文件及其更新，以及相关业务公告。

投资人可访问本基金管理人网站 （www.gtfund.com） 或拨打全国免长途话费的客户服务电话

（400-888-8688）咨询相关情况。

风险提示：

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

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于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基金时应认真阅读基金相关法律文件，了解基金产品的详细情

况，选择与自己风险识别能力和风险承受能力相匹配的基金，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5年1月4日

国泰优质领航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

金经理变更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5年1月4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国泰优质领航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国泰优质领航混合

基金主代码 019999

基金管理人名称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等

基金经理变更类型 增聘基金经理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陆经纬

共同管理本基金的其他基金经理姓名 李海

2�新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陆经纬

任职日期 2025年1月3日

证券从业年限 8年

证券投资管理从业年限 8年

过往从业经历

硕士研究生。曾任职于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和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 2020年10月加入国泰基金，历任行业研究员、基金经理助理，现拟任基

金经理。

是否曾被监管机构予以行政处罚或采取行政监管措施 否

是否已取得基金从业资格 是

国籍 中国

学历、学位 硕士研究生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基金业协会注册/登记 是

3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公司已按规定向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办理相应手续，并将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监管局

备案。

特此公告。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二五年一月四日

证券代码：601700� � � � � � � � �证券简称：风范股份 公告编号：2025-001

常熟风范电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部分应收账款进行债务重组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拟债务重组的总金额为42,418,203美元 （参考美元与人民币汇率7.2429）， 折合人民币约

3.07亿元；

● 公司2023年10月至2024年3月与海外客户Solar� Long开展单晶电池片/硅片业务， 累计形成的应

收账款为104,618,203美元。 截止目前，已累计回款约62,200,000美元，回款率为59.45%，公司对超过信用

期的应收账款42,418,203美元进行债务重组；

● 本次债务重组减少公司应收账款2,966.8万美元，按照一年期账龄计提比例5%测算，将转回公司

坏账准备148.34万美元，对本年度业绩影响较小；

● 本次债务重组后尚余12,750,203美元应收账款，积极进行回笼；

● 公司2023年度经审计合并报表口径净资产为30.7亿人民币， 本次债务重组总金额为3.07亿元，占

比为10%，故本次债务重组事项，无需股东大会审议。

常熟风范电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风范股份” 或“公司” ）于2025年01月03日召开第六届

董事会第十次会议，会议由董事长王建祥先生主持，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部分应收账款进行债务重组

的议案》。 会议审议表决结果：1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

的规定，本次债务重组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

组。 本次债务重组事项无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债务重组概述

为尽快收回货款， 降低回款的不确定性风险， 减少公司坏账损失风险， 公司决定与SOLAR� LONG�

PV-TECH（CAMBODIA）CO.,LTD（以下简称“SOLAR� LONG” ）进行债务重组，双方于近日签署了

《江阴晶樱光伏材料有限公司与SOLAR� LONG� PV-TECH（CAMBODIA）CO.,LTD.之债务重组协议》

（以下简称“债务重组协议” ）。（江阴晶樱光伏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阴晶樱” ）系公司控股子公司

的全资公司）

根据江阴晶樱与SOLAR� LONG签署的购销合同约定，但截至公告披露日，SOLAR� LONG仍有超期未

付货款42,418,203美元，经过协商，双方拟对该部分应收账款进行债务重组。

根据 《债务重组协议》，SOLAR� LONG将其合法拥有的位于柬埔寨西哈努克省布雷诺县云壤乡司达

村及巴德朗乡布腾村西港特区内的工业用途不动产及其附属物（以下简称“抵债资产” ），（其中：土地面

积合计99,187.68平方米， 自建建筑厂房面积72,341.39平方米） 无偿转让给JINYING� PV-TECH

（CAMBODIA）CO.,LTD.， 同时SOLAR� LONG同意在本协议签署后5日内将现有一级库存组件 （“存

货” ）按PV-infolink现货价格零对价给予甲方，以抵减SOLAR� LONG对公司的部分欠款。 （注：JINYING�

PV-TECH（CAMBODIA）CO.,LTD.为公司的境外控股子公司。 ）

抵债资产产权清晰，无纠纷、无抵押，抵债金额以北方亚事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北方亚事评

报字【2024】第01-1330号）评估报告为依据，经双方共同协商，抵债资产作价2,400万美元。同时双方同意

将乙方现有库存全新一级组件 （66.68兆瓦） 按PV-infolink现货价格0.085美金/瓦结算， 抵债组件作价

566.8万美元，上述两项合计，乙方抵债资产共计作价2,966.8万美元。

本次债务重组后，尚余12,750,203美元应收账款按一年期账龄计提5%坏账损失，同时积极进行回笼。

二、债务重组对方的基本情况

SOLAR� LONG� PV-TECH（CAMBODIA）CO.,LTD.

法定代表人：汤永明

注 册 地 址 ：A-03-02� at� SIHANOUKVILLE� S� E� Z� (Phum� Pou� Thoeung, � Bet� Trang�

Commune� &� Phum� Smach� Deng,Ream� Commune, � Prey� Nob� District, � Preah� Sihanoukville�

Province,Cambodia)

三、债务重组协议的主要内容

债务重组协议的总体情况概述

序号 重组事项内容 重组方式 作价金额 截至披露日的进展

1

SOLAR�LONG持有的柬埔寨西哈努克

特区内的工业用途不动产及其附属物

以资抵债 24,000,000美元 办理转让手续

2

SOLAR�LONG持有的一级品组件

（66.68兆瓦）

以资抵债 5,668,000美元 办理转让手续

（一）债务重组协议主要内容

甲方：江阴晶樱光伏材料有限公司

乙方：SOLAR� LONG� PV-TECH（CAMBODIA）CO.,LTD.

丙方：JINYING� PV-TECH（CAMBODIA）CO.,LTD.

第一条 债务情况

截至本协议签署之日，在购销合同项下乙方尚欠甲方货款42,418,203美元。

第二条 债务重组方案

1、乙方同意将其合法拥有的、位于柬埔寨西哈努克省布雷诺县云壤乡司达村及巴德朗乡布腾村西港特

区内的工业用途不动产及其附属物（以下简称“抵债资产” ），其中：土地面积合计99,187.68平方米，其中

74,200.09平米土地使用期限届满日为2052年11月30日(土地合同编号SSEZ-SLP20221123），24,987.59平

方米土地使用期限届满日为2053年1月31日（土地合同编号SSEZ-SLP20230113)，全部土地使用费用均已

付清，乙方自建建筑厂房面积72341.39平方米，在本协议签署后10日内无偿转让交付给丙方，并在该期限内

向西哈努克港经济特区有限公司提交抵债资产转让给丙方（简称“过户” ）的申请手续，丙方应当予以配

合。后续由丙方将抵债资产无偿转让交付并过户给甲方或甲方母公司及其全资子公司在柬埔寨新设全资子

公司，同时乙方同意在本协议签署后5日内将现有一级库存组件（“存货” ）按PV-infolink现货价格零对价

给予甲方，以抵减乙方对甲方的部分欠款。

2、乙方承诺，抵债资产及存货权属清晰，不存在任何争议纠纷，未设定抵押或任何其他权利负担，不存

在被查封、征用、拆迁或者受到其他限制的情形，不存在任何租赁情形。

3、抵债资产金额以北方亚事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评估报告为依据，经双方共同协商，抵债资

产作价2,400万美元。 同时双方同意将乙方现有库存全新一级组件（66.68兆瓦）按PV-infolink现货价格

0.085美金/瓦结算，抵债组件作价566.8万美元，上述两项合计，乙方抵债资产共计作价2,966.8万美元。

4、本协议签署后，在甲方柬埔寨全资子公司设立之前，甲方指定丙方与乙方办理上述抵债资产的转让

交付及过户手续；待甲方柬埔寨全资子公司设立之后，丙方无条件配合甲方办理抵债资产向甲方或甲方母

公司及其全资子公司在柬埔寨全资子公司的无偿转让交付及过户手续，丙方须无条件配合。

5、 丙方将抵债资产及存货转让交付并过户给甲方或甲方母公司及其全资子公司在柬埔寨全资子公司

且将前述第3项存货全部交付并验收通过后，在乙方债务中抵减2,966.8万美元，其余所欠货款乙方须继续

承担偿还责任。

6、如果因乙方责任导致抵债资产未能在本协议约定期限内无偿转让交付并过户给丙方的，或者抵债资

产存在任何与本协议第二条第 2�款中乙方承诺不一致情形的， 或前述第 3� 项存货交付不符合约定要求

的，且乙方在甲方给予的宽限期内仍未解决的，甲方有权解除相应部分的以物抵债协议，乙方仍应当向甲方

偿还未能通过以物抵债实现清偿的债务，并承担与该部分未能清偿债务相关的违约责任。

7、如乙方未能按照复函中的安排向甲方足额按期偿还所欠货款，乙方应在甲方通知后 10� 日内向甲

方清偿所欠全部货款，并按照购销合同的约定向甲方承担违约、损失赔偿及其他合同项下责任。

第三条 各方的承诺及保证

1、各方承诺并保证，签署和履行本协议已履行了各自全部必要的审核和批准程序，获得了所有必要的

授权。

2、各方承诺及保证：因抵债资产过户产生的各项税费，按抵债资产所在地相关规定由丙方承担；物业管

理、水、电等费用以及其其他与抵债资产有关的各项费用，在乙方向丙方交付抵债资产前由乙方承担，在乙

方向丙方交付抵债资产后则由丙方承担，乙方需保证该厂区厂房及水电基础设施、消防等完好并可使用。

3、丙方承诺，待甲方或甲方母公司及其全资子公司在柬埔寨全资子公司设立之后，丙方无条件配合甲

方办理抵债资产向甲方或甲方母公司及其全资子公司在柬埔寨全资子公司的无偿转让交付及过户手续。

四、债务重组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实施债务重组，有利于公司收回应收账款，减少公司坏账损失风险，改善公司的财务状况，对公司

目前及未来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相对积极的影响。 公司将按照相关会计准则进行会计处理，对公司

2024年度及未来的财务状况影响金额将以会计师事务所年度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

五、风险提示

受光伏行业整体市场疲软及美国政府对东南亚光伏制裁的影响， 剩余货款金额仍存在回收困难的可

能，对公司2024年度及未来的财务状况影响金额将以会计师事务所年度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因此，对

公司2024年度及未来的利润影响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报备文件：

1、《江阴晶樱光伏材料有限公司与SOLAR� LONG� PV-TECH（CAMBODIA）CO.,LTD.之债务重组

协议》

特此公告。

常熟风范电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五年一月四日


